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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董事局謹將二○○四年七月一日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週年報告呈覽：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仍為對其附屬公司作投資控股。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仍為發展及投資地產物業以供出售及租賃之用。列於本年報第147頁至150頁之附屬公司所從事之輔助性業務已歸入

本集團主要業務內，由海外業務所帶來營運之經營總額及業績，對集團影響不大。本集團（不包括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之各項經

營總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營業額 財務支出前之營業溢利

2005 2004 2005 2004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物業

物業銷售 10,274 10,004 3,626 2,401

租金收益 5,056 4,978 3,740 3,729

15,330 14,982 7,366 6,130

酒店經營 679 597 264 227

電訊 3,619 3,367 324 492

其他業務 3,317 2,818 779 595

22,945 21,764 8,733 7,444

其他收入 618 633

未分配之行政費用 (526) (492)

營業溢利 8,825 7,585

集團盈利

除稅項後並包括所佔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之盈利總額為港幣一百零六億元（二○○四年：港幣七十二億元）。計入少數股東權益後

可撥歸股東之總盈利為港幣一百零三億七千一百萬元（二○○四年：港幣六十九億二千三百萬元）。

派息

中期息每股港幣七角（二○○四年：港幣六角）已於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派發，董事局現建議派發末期息每股港幣一元五角（二○○

四年：港幣一元五仙），全年每股共派息港幣二元二角（二○○四年：港幣一元六角五仙）。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入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資本溢價及儲備金

本公司與本集團是年度資本溢價及儲備金之運轉情況載列於賬項說明第28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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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

本年度固定資產運轉情況載列於賬項說明第11項內。

集團財務摘要

本集團過去五年之業績、資產及負債摘要載列於第84頁。

物業

本集團所擁有主要投資物業之資料列於第42至43頁。

董事

本公司董事名單載列於本年報第4頁及其個人資料則載於第100頁至104頁。除葉迪奇先生於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於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李家祥博士及王于漸教授分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外，所有董事均全年任職。

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5條之規定，李家祥博士及王于漸教授須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中告退，如獲當選，願意續任。另根據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4(A)條之規定，李兆基博士、陳鉅源先生、陳恊銘先生、鄺準先生、黃奕鑑先生及黃植榮先生於即將召開之股東

週年大會中輪值告退，但可連任，如獲當選，願意續任。該等擬重選連任之董事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簽訂若在一年內終止須作

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服務合約。

本公司確認已收到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書面確認，確認其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述各項有關其

獨立性的因素。本公司仍然認為他們確屬獨立人士。

董事及行政總裁之權益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規定，董事及行政總裁等於本公司及其相關法團之股份、股本衍生工具、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之詳情如下：

1.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權益：

配偶或18歲 股本衍生工具 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個人 以下之子女 公司 其他 （購股權） 總數 股份百分率

郭炳湘 – – – 1,078,322,5221 75,000 1,078,397,522 44.91

李兆基 486,340 – 343,0002 – – 829,340 0.03

郭炳江 1,901,281 304,065 – 1,076,372,2141 75,000 1,078,652,560 44.92

郭炳聯 – – – 1,079,515,8951 75,000 1,079,590,895 44.96

王于漸 – 1,000 – – – 1,000 0

李家祥 – – 18,000 – – 18,000 0

盧超駿 137,273 62,117 – – – 199,390 0

羅景雲 20,000 70,267 – – – 90,267 0

陳恊銘 41,186 – – – 75,000 116,186 0

陳鉅源 – 66,000 126,500 – 75,000 267,500 0.01

鄺 準 702,722 339,358 – – 75,000 1,117,080 0.04

黃奕鑑 70,904 – – – 75,000 145,904 0

黃植榮 120,999 – – – 75,000 195,999 0

胡家驃 – 1,000 – – – 1,000 0

（胡寶星之替代董事）



董事局報告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二○○四至○五年年報 87

附註：

1. 此等權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視作郭炳湘先生、郭炳江先生及郭炳聯先生之權益。於此股權中，1,056,338,347股屬相同權益，並

因此重覆計算為該三位董事之權益。

2.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Superfun Enterprises Limited（「Superfun」）擁有343,000 股權益。Superfun乃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

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囱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囱發」）擁有「煤氣」37.15%權益。而「囱發」中之73.48%實由一間由囱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囱地」）全資持有之Kingslee S.A.擁有。囱基兆業有限公司（「囱兆」）擁有「囱地」61.87%權益。Hopkins (Cayman) Limited為一單位信

託（「單位信託」）之受託人，「單位信託」實益擁有「囱兆」股本中所有已發行之普通股份。Rimmer (Cayman) Limited（「Rimmer」）及Riddick

(Cayman) Limited（「Riddick」）為信託人之數個酌情信託則持有「單位信託」內之信託單位。而李兆基博士實益擁有Rimmer及Riddick所有

已發行股份。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上述343,000股權益。

2. 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權益：

(a)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

股本衍生工具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個人 其他 （購股權） 總數 百分率

郭炳湘 – 1,070,000* 258,334 1,328,334 0.06

郭炳江 – 1,070,000* 258,334 1,328,334 0.06

郭炳聯 – 1,742,500* 484,999 2,227,499 0.10

陳恊銘 115,000 – – 115,000 0

陳鉅源 – – 290,000 290,000 0.01

鄺 準 300,000 – – 300,000 0.01

黃奕鑑 100,000 – 240,000 340,000 0.01

黃植榮 109,000 – – 109,000 0

附註：

* 此等權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視作郭炳湘先生、郭炳江先生及郭炳聯先生之權益。於此股權中，1,070,000股屬相同權益，並因此

重覆計算為該三位董事之權益。

(b)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其他 百分率

郭炳聯 2,237,767 0.38

(c) 九龍巴士控股有限公司：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個人 百分率

郭炳湘 61,522 0.01

郭炳聯 393,350 0.09

鍾士元 18,8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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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郭炳湘先生、郭炳江先生及郭炳聯先生於下列相聯法團之股份中，各自持有以下權益：

透過法團持有 實則持有

佔已發行股份 法團 佔已發行股份

相聯法團名稱 個人 透過法團持有 百分率 實則持有 百分率

暉卓有限公司 10 – – – 10

儲善有限公司 10 – – – 10

Splendid Kai Limited – 2,500* 25 1,500 15

Hung Carom Company Limited – 25* 25 15 15

Tinyau Company Limited – 1* 50 1 50

舉捷有限公司 – 8* 80 4 40

附註：

* 該等證券由郭炳湘先生、郭炳江先生及郭炳聯先生擁有可在股東大會上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之法團持有，此等權益（按《證券及期貨

條例》而言）視作郭炳湘先生、郭炳江先生及郭炳聯先生之權益。於此股權中屬相同權益，並因此重覆計算為該三位董事之權益。

(e) 李兆基博士於下列相關法團之股份中，持有以下公司權益：

佔已發行股份

相關法團名稱 總數 百分率

毅博有限公司 22 50

Billion Ventures Limited 13 50

中環建築有限公司 14 50

Central Waterfront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955 95

Central Waterfront Property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506 50

CWP Limited 17 50

日威發展有限公司 1008 25

新輝 — 裕民聯營建築有限公司 19 50

裕運（香港）有限公司 110 50

Fullwise Finance Limited 211 50

金騏有限公司 112 50

翠玉地產資源有限公司 113 25

Joy Wave Development Limited 114 50

嘉樂威有限公司 2,45915 24.59

美福發展有限公司 3,05016 33.33

New Treasure Development Limited 117 25

半島豪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118 50

盛意發展有限公司 119 25

星際發展有限公司 120 33.33

捷寶財務有限公司 121 50

添富利物業有限公司 4,91822 49.18

紅磡建築有限公司 123 50

旋高發展有限公司 124 50

旋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25 50

World Space Investment Limited 4,91826 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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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Superfun Enterprises Limited（「Superfun」）擁有343,000 股權益。Superfun乃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

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囱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囱發」）擁有「煤氣」37.15%權益。而「囱發」中之73.48%實由一間由囱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囱地」）全資持有之Kingslee S.A.擁有。囱基兆業有限公司（「囱兆」）擁有「囱地」61.87%權益。Hopkins (Cayman) Limited為一單位信

託（「單位信託」）之受託人，「單位信託」實益擁有「囱兆」股本中所有已發行之普通股份。Rimmer (Cayman) Limited (「Rimmer」）及Riddick

(Cayman) Limited（「Riddick」）為信託人之數個酌情信託則持有「單位信託」內之信託單位。而李兆基博士實益擁有Rimmer及Riddick所有

已發行股份。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上述343,000股權益。

2.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裕運（香港）有限公司（「裕運」）擁有2股權益。「裕運」為「囱地」全資持有之Masterland Limited全資擁有。如附註1

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3.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 Chico Investment Limited（「Chico」）擁有1股權益。Chico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

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4.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裕民建築有限公司（「裕民」）擁有1股權益。「裕民」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

有「囱地」之權益。

5.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 Central Waterfront Property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Central Waterfront」）擁有95股權益。Central

Waterfront 被Primeland Investment Limited（「Primeland」）持有其50% 權益，而Primeland 則被Star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Starland」）持有其68.42% 權益，Starland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6.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 Primeland Investment Limited（「Primeland」）擁有50股權益。Star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Starland」）「囱

地」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Primeland 68.42% 權益。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7.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 Star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Starland」）擁有1股權益。Starland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8.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兆權發展有限公司（「兆權」）擁有100股權益。「兆權」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

擁有「囱地」之權益。

9.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裕民建築有限公司（「裕民」）擁有1股權益。「裕民」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

有「囱地」之權益。

10.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Masterland Limited（「Masterland」）擁有1股權益。Masterland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

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11.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裕運（香港）有限公司（「裕運」）擁有2股權益。Masterland Limited（「Masterland」）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

「裕運」 50% 權益。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12.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Atex Resources Limited（「Atex」）擁有1股權益。「Atex」為「囱地」全資持有之Mightymark Investment Limited全

資擁有。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13.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Citiplus Limited（「Citiplus」）擁有1股權益。Citiplus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

擁有「囱地」之權益。

14.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裕民建築有限公司（「裕民」）擁有1股權益。「裕民」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

有「囱地」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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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 Chico Investment Limited（「Chico」）擁有 2,459股權益。Chico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

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16.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 Quickcentre Properties Limited（「Quickcentre」）擁有3,050股權益。Quickcentre 被囱基（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囱基（中國）投資」）持有其50% 權益，「囱基（中國）投資」被Andcoe Limited（「Andcoe」）全資擁有，Andcoe 則為囱基中國集團有限公

司（「囱基中國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Brightland Enterprises Limited（「Brightland」）則持有「囱基中國集團」65.32% 權益，Brightland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17.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Citiplus Limited（「Citiplus」）擁有1股權益。Citiplus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

擁有「囱地」之權益。

18.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偉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偉邦」）擁有1股權益。「偉邦」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

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19.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Citiplus Limited（「Citiplus」）擁有1股權益。Citiplus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

擁有「囱地」之權益。

20.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囱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囱發」）擁有1股權益。「囱發」由Kingslee S.A.（「Kingslee」）持有73.48% 權益，而Kingslee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21.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康翠發展有限公司（「康發」）擁有1股權益。「康發」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

有「囱地」之權益。

22.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Billion Ventures Limited（「Billion」）擁有4,918股權益。Billion 由Chico Investment Limited（「Chico」）持有50%

權益，而 Chico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23.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裕民建築有限公司（「裕民」）擁有1股權益。「裕民」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

有「囱地」之權益。

24.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Dandy Investments Limited（「Dandy」）擁有1股權益。Dandy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

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25.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Dandy Investments Limited（「Dandy」）擁有1股權益。Dandy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

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26. 李兆基博士被視為透過Billion Ventures Limited（「Billion」）擁有4,918股權益。Billion 由Chico Investment Limited（「Chico」）持有50%

權益，而 Chico 為「囱地」之全資附屬公司。如附註1所述，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囱地」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關法團之購股權（亦被視為以實物交收非上市證券衍生工具）已詳列於下文「購股權計劃」

部分。

除以上所披露外，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董事及行政總裁，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7及第8分部，被視為於本

公司及其相關法團之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及債權證及淡倉中持有權益，而須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或

須知會本公司及根據「上市規則」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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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1.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曾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前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有關計劃以來，本公司已分別於二○○○

年二月十五日及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授出購股權二次。第一次授出之購股權已於二○○五年二月十四日失效；而第二次授出之

購股權則仍可於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前行使全數授出之購股權，此後該購股權將期滿失效。

本公司於二○○二年十二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為遵守「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新修訂條文之規定，已動議通過採納新購股

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及終止「前購股權計劃」之決議案。本公司不得再根據「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然而，根據此計劃

授出的上述尚未行使購股權，如上一段所述，將須繼續受此股權計劃的條文及「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新修訂的條文規管。自採納「新

購股權計劃」以來，並未有任何人士獲授予此計劃之購股權。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數目結餘情況，詳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2004 於2005年

行使價 7月1日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6月30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港元） 之結餘 授出 行使 註銷／失效 之結餘

郭炳湘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郭炳江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郭炳聯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陳恊銘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陳鉅源 15.2.2000 70.00 150,000 – – 150,000 –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鄺 準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黃奕鑑 15.2.2000 70.00 150,000 – – 150,000 –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黃植榮 15.2.2000 70.00 150,000 – – 150,000 –

16.7.2001 70.00 75,000 – – – 75,000

除以上披露之有關董事及行政總裁購股權外，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年度內，按《僱傭條例》所指的「連續合約」工作的僱員

的「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情況，總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2004年 於2005年

行使價 7月1日 於年內 6月30日

授出日期 （港元） 之結餘 於年內授出 於年內行使 註銷／失效 之結餘

15.2.2000 70.00 360,000 – – 360,000 –

16.7.2001 70.00 1,350,000 – 96,000* 12,000 1,242,000

附註：

* 於緊接行使購股權日期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每股港幣78.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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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獲授「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的人士外，本公司並無授出該購股權予其他人士，故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7.07條作出

披露。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

「前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統稱為「此等計劃」）之主要條款，連同「上市規則」第17章之規定，概要如下：

1. 「此等計劃」之目的為獎勵其參與者。

2. 「此等計劃」之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全職僱員，包括其執行董事。

3. 「此等計劃」可認購本公司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新購股權計劃採納之日期時已發行股份的10%，此10%限額可於

獲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後更新。所有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可發行的股份，最多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的30%。於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購股權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最多為240,108,736股。

4. 按「前購股權計劃」倘任何一位參與者悉數行使購股權，而會導致該參與者有權認購的最高數，超過根據該等計劃已向其發行

及仍可向其發行股份總數的25%，則不可向該位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按「新購股權計劃」各承授人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因行使購股權（不論已行使或有待行使）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

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的1%。

5. 「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的行使時限由授出購股權日期當日起計為期五年。「新購股權計劃」購股權的行使時限由董事會決定，

惟該期限由授出當日起計不得超過十年。

6. 「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不得於行使時限之第一年內行使。而「新購股權計劃」並無指明任何最短持有期限，惟董事會有權決定

於行使期內之最短持有期限。

7. 「此等計劃」之每項購股權承授人倘接納後，必須於授出日起計二十八日內向該公司繳交港幣一元，此款項將不獲退還。

8. 「此等計劃」購股權之認購價為下列三者中之較高為準：

• 股份於授出日期（須為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

• 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平均之收市價；及

• 股份之面值。

9. 「新購股權計劃」直至二○一二年十二月四日前仍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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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a)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新意網」曾採納一個購股權計劃（「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新意網已根

據「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四次。

行使價為每股港幣10.38元之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條款行使：

1. 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2. 另外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3. 餘下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三年內行使；及

4. 購股權之行使時限將於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營業時間完畢後止。

行使價為每股港幣3.885元之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條款行使：

1. 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2. 另外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3. 餘下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計三年內行使；及

4. 購股權之行使時限將於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營業時間完畢後止。

行使價為每股港幣2.34元之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條款行使：

1. 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二年三月二十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2. 另外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3. 餘下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四年三月二十日起計三年內行使；及

4. 購股權之行使時限將於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營業時間完畢後止。

行使價為每股港幣1.43元之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條款行使：

1. 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三年七月八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2. 另外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四年七月八日起計三年內行使；

3. 餘下三分一之購股權可於二○○五年七月八日起計三年內行使；及

4. 購股權之行使時限將於二○○八年七月七日營業時間完畢後止。

(b) 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之新購股權計劃

新意網在二○○二年十二月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動議通過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及終止「新意網首次

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之決議案。此安排並已獲本公司於二○○二年十二月五日之股東大會通過有關決議案批准，而正式生

效。新意網不得再根據「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然而，根據此計劃授出的上述尚未行使購股權，如上

一段所述，將須繼續受此股權計劃的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創業板（「創業板」）上市規則第二十三章的條文規管。自採

納「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以來，新意網已授出購股權一次；該行使價為每股港幣1.59元之購股權（「新意網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條

款行使：

1. 於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計三年內可行使最多三分一之購股權；

2. 於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計三年內可行使其餘但最多不超過三分二之購股權；

3. 於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計三年內可行使其餘或全數購股權；及

4. 購股權之行使時限將於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完畢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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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及「新意網購股權」數目結餘情況，詳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2004年 於2005年

行使價 7月1日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6月30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港元） 之結餘 授出 行使 註銷／失效 之結餘

郭炳湘 28.3.2000 10.38 276,667 – – 138,333 138,334

7.4.2001 2.34 180,000 – – 60,000 120,000 258,334

郭炳江 28.3.2000 10.38 276,667 – – 138,333 138,334

7.4.2001 2.34 180,000 – – 60,000 120,000 258,334

郭炳聯 28.3.2000 10.38 503,333 – – 251,667 251,666

7.4.2001 2.34 350,000 – – 116,667 233,333 484,999

陳鉅源 28.3.2000 10.38 340,000 – – 170,000 170,000

7.4.2001 2.34 180,000 – – 60,000 120,000 290,000

黃奕鑑 28.3.2000 10.38 240,000 – – 120,000 120,000

7.4.2001 2.34 180,000 – – 60,000 120,000 240,000

除以上披露之有關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購股權外，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年度內，按《僱傭條例》所指的「連續合約」工作

的本公司僱員的「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及「新意網購股權」情況，總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2004年 於2005年

行使價 7月1日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6月30日

授出日期 （港元） 之結餘 授出 行使 註銷／失效 之結餘

28.3.2000 10.380 1,546,667 – – 773,334 773,333

30.11.2000 3.885 687,500 – –  95,833 591,667

7.4.2001 2.340 1,200,000* – – 400,000 800,000

8.7.2002 1.430 750,000 – – – 750,000

29.11.2003 1.590 1,850,000 – – – 1,850,000 4,765,000

附註：

* 此數目包括了一名於二○○四年七月一日調職到本公司的前新意網僱員其30,000股購股權。

除上述獲授「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及「新意網購股權」人士外，本公司並無授出該購股權予其他人士，故無須根據「上市

規則」第17.07條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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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互聯優勢有限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另批准其附屬公司互聯優勢有限公司（「互聯優勢」）之購股權計劃（「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自採納該計劃以來，因所述之

購股權並無授予本公司之任何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無須作出任何披露。

(d) 附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

「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及「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統稱為「該等計劃」）之主要條款，連同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3章之規定， 概要如下：

1. 「該等計劃」之目的為獎勵其參與者。

2. 「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之參與者包括(i)「新意網」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執行董事（或建議委任的任何人士）或任何僱員（不論

全職或兼職）；(ii)「新意網」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顧問、專業及其他顧問（或建議委聘提供該等服務的人士、商號或公司）；

(iii)「新意網」任何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iv)「新意網」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任何聯繫人；及(v)「新意網」主要股東之任何

僱員，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

「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之參與者包括「新意網」及其附屬公司之全職僱員，包括其執行董事。

「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之參與者包括「互聯優勢」及其附屬公司之全職僱員，包括其執行董事。

3. 根據「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及「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最

多不得超過批准「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此10%限額可於獲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後更新，「新意

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及「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中所有已授出但未行使之購股權在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

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或創業板上市規則批准之較高百分率）。於二○○五年九月十五日，購股權可予

發行之股份數目最多為202,673,083股。

「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可認購「互聯優勢」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互聯優勢」不時已發行股份的10%。「互聯優勢」於二○○

五年九月十五日之發行股份為港幣四元，而「互聯優勢」之購股權計劃自採納以來，並無授予任何人士。

4. 根據「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任何一名參與人士在任何十二個月內獲授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於二○○五年九月十五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2,026,730,833股。

根據「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及「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倘任何一位參與者悉數行使購股權而會導致該參與者

有權認購的最高數超過根據該等計劃已向其發行及仍可向其發行股份總數的25% ，則不可向該位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5. 購股權可根據「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條款於董事會授出購股權後之購股權期間隨時行使，購股權期間由董事會按其絕對酌情

權釐定，並由董事知會各承授人購股權可予行使之期間，該段期間不得遲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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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可於新意網董事會通知承授人於不少於三年的期間內，隨時遵照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

股權計劃的條款行使，有關時限須由授出購股權當日起至「新意網」董事會釐定的日期或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以較早者

為準）止。

「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可於「互聯優勢」董事會通知各承授人不少於三年的期間內，隨時遵照「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的條款行

使，有關時限須由授出購股權當日起至「互聯優勢」董事會釐定的日期或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以較早者為準）止。

6. 根據「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該購股權可予行使前，承授人既毋須達到任何表現目標，亦無購股權於可行使前最低持有期限

之規定。

根據「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及「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購股權可於該公司之董事會知會各承授人之期

間內任何時間行使。

7. 「該等計劃」之每項購股權承授人倘接納後，必須於授出日起計二十八日內向該公司繳交港幣一元，此款項將不獲退還。

8. 「新意網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及「新意網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之認購價為下列三者中之較高者為準：

(i) 股份於授出日期（須為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

(ii) 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平均之收市價；及

(iii) 股份之面值。

「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之認購價將為由「互聯優勢」董事會或其正式授權的委員會釐定及已通知承授人的價格，並不少於「互

聯優勢」股份面值，惟倘為身為「互聯優勢」任何控股公司（亦於創業板或主板上市）的董事或其聯繫人士的承授人，認購價須

按公平合理基準釐定，且並不少於「互聯優勢」最近期經審核每股股份的有形資產淨值。

9. 「新意網新購股權計劃」生效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互聯優勢購股權計劃」生效至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認購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述之購股權計劃外，本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作出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從認購本公司或其他機構之股份或債券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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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規定，除以上披露之董事及行政總裁外，以下人士持有本公司股份好倉權

益：

佔已發行股份之

名稱 受託人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百份率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1,084,154,733 900,577 – 1,085,055,310* 44.19

Cerberus Group Limited – 1,056,338,347 – 1,056,338,347* 43.99

Vantage Captain Limited – 75,830,929 980,507,418 1,056,338,347* 43.99

附註：

* Vantage Captain Limited持有權益之股份屬Cerberus Group Limited擁有權益之股份，而Cerberus Group Limited擁有之股份屬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擁有權益股份之組成部份。上述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持有本公司的權益，其中1,056,338,347

股為前文「董事及行政總裁之權益 」內第一點附註所提及之股份數目。

其他人士權益

於年內，除以上所披露董事、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關法團之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中之權益外，並無其他人士之權益記

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內。

銀行借貸及其他借項

銀行及其他借項詳列於本年報第136及137頁之賬項說明之第21及23項內。

資本性支出之利息

本年度撥作資本性支出之利息為港幣一億二千三百萬元（二○○四年：港幣八千六百萬元）。

慈善捐款

本年度所作之捐款共港幣三千萬元（二○○四年：港幣四千萬元）。

董事在競爭業務之權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第8.10條，本公司董事在競爭業務之權益如下：

郭炳湘先生、郭炳江先生及郭炳聯先生（統稱「郭氏兄弟」）所屬之家族當中有經營地產發展及投資物業。因郭氏兄弟在該等業務公司中

佔有個人權益，因此他們被視為於此等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構成有競爭業務（「除外業務」）之公司佔有權益。然而，此等

除外業務與本集團所經營之業務在市場優勢及規模上比較，實為微不足道。此外，因本集團並無於香港及內地外經營其他地產發展及

投資業務，而郭氏家族亦無此性質之業務於中國大陸內經營，因此，郭氏兄弟並不被視為於本集團此等內地除外業務佔有權益。

郭炳湘先生及郭炳聯先生為九龍巴士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此公司所經營之業務包括地產發展及投資，而本集團亦於此公司佔有主要

權益。因此，郭炳湘先生及郭炳聯先生被視為於本集團此等除外業務佔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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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博士為囱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及囱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他亦是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及香港中華煤氣

有限公司之主席、囱基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及其他上述上市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董事。此外李博士亦於上述之公司中佔有個人權益，其經

營之業務包括地產發展及投資、物業管理、基建、互聯網及通訊服務。此等業務實屬本集團之除外業務，惟李博士為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並無處理本集團之日常管理事宜。

郭炳聯先生及黃奕鑑先生為富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而黃奕鑑先生亦為郭炳聯先生之替代董事，本集團亦於此公司佔有

主要權益，其經營之業務包括物業發展及投資，因此，郭炳聯先生及黃奕鑑先生被視為於此等除外業務中佔有權益。

除郭氏兄弟經營之家族業務外，以上所提及之除外業務皆由個別上市公司之獨立行政架構所管理，配合本集團數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審核委員會之竭盡所能，本集團及上述之除外業務定能基於各自利益，獨立地經營其本身業務。

關連交易

1. 於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Jenwick Investments Limited（「賣方」），與Sunmall Limited及CSXWT

Terminal 8 Limited（統稱為「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買方同意向賣方購入Asia Container Terminals Holdings Limited（「ACTH」）之百

分之五十七權益及股東貸款，總代價合共為港幣二十三億元（「出售事項」）。出售事項並無附帶任何條件，並已於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完成。

由於買方為ACTH之主要股東，就上市規則而言，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本公司就此於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出一份公告。

2. 於二○○五年四月四日，ITOCHU Corporation（「賣方」）與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新鴻基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買方」）訂立買賣

協議，買方同意向賣方購入Widegood Investment Ltd.（「Widegood」）之百分之三十一點五八權益及股東貸款，總代價合共為一千

八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九美元（約港幣一億四千七百三十七萬九千一百九十八元）（「收購事項」）。收購事項並無附帶任何條件，

並已於二○○五年四月四日完成。

由於賣方為本公司附屬公司Widegood之主要股東，就上市規則而言，賣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

易，本公司就此於二○○五年四月四日發出一份公告。

聯屬公司之財務資助及融資擔保

有關本集團曾向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統稱「聯屬公司」，定義詳見上市規則第十三章）提供財務資助及為其所獲融資提供擔保之總

額超逾上市規則規定為8%之有關百分比率，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22條所規定作出持續披露，於二OO五年六月三十日，聯屬公司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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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及集團應佔聯屬公司權益如下：

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集團應佔權益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54,672 23,560

流動資產 10,280 4,467

流動負債 (7,136) (3,266)

非流動負債 (54,530) (23,606)

3,286 1,155

合約權益

本年內並無任何董事在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業務有關之合約上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主要客戶與供應商

本年內本集團售予最大之首五名客戶之銷售額及購自最大之首五名供應商之購貨額均分別少於集團之總銷售額和總購貨額的百分之

三十。

核數師

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任期屆滿，該會計師行願意繼續連任。董事局將於股東週年大會動議續聘該會計師行為本公司來年之

核數師，並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與管理層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經審核全年財務業績。

企業管治

本公司實施之主要企業管治原則詳載於本年報第70至73頁企業管治報告內。

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從公開而公眾可得到之資料及在董事知悉資料的範圍之內，確認於年內本公司已保持上市規則規定之足夠公眾持股量。

本報告書依據董事局會議決議案書就，並由主席代表董事局簽認。

郭炳湘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